——深圳市外事服务中心——
办理持因私护照人员赴德国须知
照片规格
	
	总体要求：
· 表情为中性，嘴唇闭合，眼睛直视镜头。 

· 背景必须为白色。 

· 照片必须是6个月内近照。 

· 照片须贴在申请表格上，还有一张照片用回形针夹在申请表格上。 

· 照片的清晰度不得低于600dpi，并用高质像纸冲洗。 

· 照片不能有折痕、刮痕或污迹。 

规格：
· 照片规格必须为：35mm × 45mm。 

· 照片上脸部的长度（从下巴至发际）为32mm-36mm。 

其它要求：
· 脸的每一部分须清晰，对比明显。 

· 避免脸部出现反光，阴影和红眼睛。 

· 眼睛片有反光，戴有色眼睛或太阳镜都不允许。 

· 眼睛边和镜框不可遮住眼睛。 

· 照片须颜色中和并反映自然的肤色。


以下这点很重要－请仔细阅读：
 请在约定面试时间前15分钟准时抵达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如申请人无法准时抵达总领事馆，将不接受其签证申请材料, 且申请人还须重新预约时间。
18岁以下的签证申请者注意事项:
1、16岁以下未成年的签证申请须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签名;

2、在未满18岁前,还需提交与监护权有关的、经公证的凭证（例如出生证）和父母双方对此德国之行的同意凭证，可选择由父母在申请签证面谈时到总领事馆亲自签名同意或提交经公证的同意书；

3、如果只是父母其中之一方有监护权，还须提交法院离婚判决书，调解协议或经公证的父母双方的协议书来证明谁有监护权；

4、在中国，此证明须注明含抚养和监护权，若是像以往只包括抚养权，那还需提交监护权主管部门（法院、民政局、公证处）的有关监察院护权证明；

5、出生证：提交由医院开具的中国出生证明的影印件公证书还不够，须提交的是有申请人照片的出生公证书。
